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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函〔2017〕7 号 

 

山东交通学院 

关于做好 2017 年度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完善专业结构布局，结合我校

实际，做好 2017 年度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业设置指导思想 

2017 年我校本科专业设置以调整结构、完善布局为重点，聚

焦国家“一带一路” “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等重大发展战略，

重点设置体现学校优势特色、与社会需求结合度高的应用型本科

专业。鼓励积极参与“新工科”建设实践，设置前沿、紧缺、交叉

融合专业，提前布局支撑服务发展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培

养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人才的专业。 

二、专业设置类别 

专业设置包括专业新增、调整和撤销。必须严格执行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以下简称《专业目录》）

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2012 年版）中有关专

业设置条件的规定，并按照教育部要求实行备案或审批。 

（一）专业新增。要严格按照《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省属



本科高校限制性专业目录和预警专业目录的通知》（鲁教高字

〔2014〕20 号）要求，不得设置限制性目录和预警目录中的专业。  

（二）专业调整。拟调整的专业和目标专业应当有相同或相

近的学科基础和办学基础，专业代码前四位应相同。调整专业名

称时，如调整为《专业目录》专业（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按

备案程序办理；如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或新专业，按审批程

序办理。调整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时，按审批程序办

理。拟调整专业在没有校生时，需提出专业撤销申请。 

（三）专业撤销。对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办学条件严重不

足、教学质量低下，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应调减招生计

划直至停招。连续五年不招生的专业，应提出撤销。 

三、专业设置要求  

（一）新增专业采取新增专业数量与撤销或停招专业数量等

量置换方式申请。停招专业报省教育厅备案，专业恢复招生需重

新报备。隔年招生的专业不作为停招专业计算。 

（二）专业培养方向不得作为专业申报。 

（三）申报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国家控制布点专业除外)，填

写《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备案专业适用)》；申报专

业目录中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尚未列入新目录的新专业，填写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审批专业适用)》。 

（四）申报专业存在可授予两个门类学位的，必须明确选定

一个授予学位门类。 

（五）各学院要对申报专业进行广泛调研，对拟设专业布点、

招生与就业、师资与办学基础和建设发展规划等形成调研报告，

同时做好专业设置论证工作。 



（六）所有申报专业在未正式得到教育部备案或审批同意设

置批复之前，不得进行招生宣传和招生。  

（七）专业申报相关文件和表格可从学校教务处（专业建设-

常用表格）网站下载。 

四、材料报送。 

（一）专业设置申请材料包括：专业设置申请表及其相关支

撑材料和分专业调研报告。 

（二）请各学院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前，将专业设置申请材料

纸质版（一式两份,经院长签字盖章）和电子版报送教务处。逾期

将不予受理。 

教务处  

2017 年 5 月 5 日 


